
绍兴市上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

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项目

采购文件

采购人：绍兴市上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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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采购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绍兴市上虞区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对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项目进行采购，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

购活动。

一、采购方式：分散服务市场-竞价

二、项目概况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计划

数量
单位

简要规格描述或标

项基本概况介绍

预算金额（最

高限价）(元)

1
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项

目
1 项

按照《2025年绍兴

市上虞区病媒生物

监测方案》、《20

25年绍兴市上虞区

登革热媒介监测方

案》规定的时间和

方法，在规定的监

测点连续监测，对

监测捕获的样本全

部进行分类鉴别，

并按方案规定的时

间及时统计上报。

140000
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的一般资格条件规定：

1.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1.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1.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1.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1.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1.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未被信用中国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

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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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项目特定条件

3.1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所有费用，包含设备投入费、人工费、

材料费、水电费、服务费、管理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

3.2 通过病媒生物监测CMA认证，并提供相关证书。

3.3 按《2025年绍兴市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方案》、《2025年绍兴市上虞区

登革热媒介监测方案》进行监测并按要求统计上报。

3.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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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采购内容与技术参数

项目名称 主要技术及规范要求 服务期限
预算（最高单

价限额）(元)
监测具体要求

上虞区病媒

生物监测项

目

按照《2025年绍兴市

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

方案》、《2025年绍

兴市上虞区登革热媒

介监测方案》规定的

时间和方法，在规定

的监测点连续监测，

对监测捕获的样本全

部进行分类鉴别，并

按方案规定的时间及

时统计上报。

2025年6月1

日至2026年

5月31日止

140000

符合《2025年

绍兴市上虞区

病媒生物监测

方案》、《20

25年绍兴市上

虞区登革热媒

介监测方案》

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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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商务要求

总体要求

竞价单位具有病媒生物（鼠类、蝇类、蚊虫、蟑螂、蜱虫）密度监测

CMA计量认证资质，并提供相关证书。必须能出具CMA计量认证的报告

，按照采购方的需求提供报告，不认可第三方的委托报告。

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为一年，服务期满后，重新竞标。

人员资质

要求

竞价单位的工作人员中至少有4人具有有害生物防制员证，需提供在职

证明及社保记录等相关证书及资料。

验收方式
接受全程监督和质量控制，确保监测工作科学、规范，监测数量、质

量符合相关方案要求。

付款方式

分2批次付款，每半年支付中标价的50%。由绍兴市上虞区爱卫办对现

场监测的实践操作进行不定期考核，由绍兴市疾控中心对疾病控制系

统内的监测数据进行不定期考核，如有一项考核不合格，甲方可减少

支付相对应批次的款项。

售后服务
供应商承诺在接到采购人电话或有临时应急要求后，须在 24小时内指

派技术人员进行沟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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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拟定合同

委托方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 绍兴市上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被委托方：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
甲乙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，遵循自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的原则，根据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合同条款如下，以期共同遵守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项目

2.项目时间：2025年6月1日-2025年5月31日

二、项目内容及要求

甲方委托乙方根据《2025年绍兴市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方案》、《2025年绍

兴市上虞区登革热媒介监测方案》进行病媒生物检测。按照方案规定的时间和方

法，在规定的监测点连续监测，对监测捕获的样本全部进行分类鉴别，并按方案

规定的时间及时统计上报。

三、监测范围

全区设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5个病媒生物监测点(具体见下表)。

表 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项目监测点一览表

监测点 监测镇(街道)

东部 小越街道

南部 梁湖街道、丰惠镇

西部 道墟街道、东关街道

北部 崧厦街道

中部 百官街道、曹娥街道



6 / 7

三、费用支付

本合同总金额为：￥ 元（大写:人民币 元整)。款项分2批

次付款，每半年支付中标价的50%。由绍兴市上虞区爱卫办对现场监测的实践操作

进行不定期考核，由绍兴市疾控中心对疾病控制系统内的监测数据进行不定期考

核，如有一项考核不合格，甲方可减少支付相对应批次的款项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负责提供监测工作所需的各类表格、规范、技术方法，审核确认监测点和

监测时间的安排。

2.按照协议规定，及时向乙方支付监测费用。

3.负责对乙方的监测工作进行全程监督与质量控制。

4.甲方如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，甲方有权终止该项目。

五、乙方的责任权利

1.负责按照《2025年绍兴市上虞区病媒生物监测方案》、《2025年绍兴市上

虞区登革热媒介监测方案》实施病媒生物监测工作，确保监测工作的科学、规范，

上报的数据和标本一致、真实可信。

2.切实配合甲方履行上级疾控中心有关“全程参与监测”的考核要求，每月

底将下月监测计划上报甲方，每次监测工作开展前必须预先通知甲方，接受甲方

的全程监督与质量控制。

3.自行承担在病媒生物监测工作中所产生的器械、劳务、运输等经费开支。

4.乙方如发现甲方违反本协议规定，乙方有权终止该项目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甲方在督查过程中若发现乙方弄虚作假或不按方案监测的违约行为，甲方不

予支付合同款，合同终止。甲方若未按时支付监测费用，必须每日向乙方支付千

分之三的违约金。由于假期等客观原因导致逾期支付合同价款的，双方友好协商

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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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

1.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

成时，可以向有关组织申请调解。合同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，可向

当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2.如甲乙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，在争议解决期间，

合同其他部分应当继续履行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1.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，合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，合同各方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经合

同各方适格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3.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 方：（签章）： 乙 方：（签章）：

甲方代表： 乙方代表：

日 期： 日 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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